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 

一○七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104年11月5日104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2月10日104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月14日104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10日104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4月07日104學年度第2次課程暨第8次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2日104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7日簽請校長同意修正通過 
105年10月19日105學年度第1次課程暨第2次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2月22日105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3月13日簽請校長同意修正通過 

107年4月11日106學年度第5次課程暨第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6月22日~6月25日106學年度第6次院務(通訊)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6月28日簽請校長同意修正通過 
          107年9月12日107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15日107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17日簽請校長同意修正通過 

108年9月11日108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3日108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31日簽請校長同意修正通過 

 

 

一、本規定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二、修業年限：依教育部規定一至四年(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於入學後始加修教育學程

者，修業年限至少為三年。 

 

三、學期之定義：上學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自每年二月一日至七

月三十一日。 

 

四、主修課程至多修習四學期，除共同必修課程外分組必選學分為： 

 （一）作曲組：主修領域十二學分、三學分史學課程至少一門。 

 （二）音樂學組：主修領域十二學分、理論分析課程至少一門 

 （三）演奏(唱)組：主修領域十二學分、三學分史學課程及理論分析課程各一門。 

 （四）指揮組：主修領域十二學分、三學分史學課程及理論分析課程各一門。 

 （五）各組主修領域課程詳見「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各組主修領域表」。 

 

五、音樂學組與演唱組修習外語之規定：必修兩學期之德、法、義任一國語文（大學曾修習

之學分，經認證後方可抵免）。 

 

六、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完成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七、以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之學生，依據其入學考試音樂理論與音樂史二科目成績均需達六

十分（含）以上，未達者需補修系上開設之相關複習課程（複習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以甄試入學考試錄取之學生，得於入學第一週提出免修「音樂理論總論」及「西洋音樂

史總論」課程之申請，並參加測驗。未提出申請或測驗成績未達六十分者，需補修系上



開設之相關複習課程(複習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八、指導教授選派與更換： 

    (一)應於預計進行論文口試時間至少前一學期，提送論文指導老師簽署之同意書；若需系

外老師共同指導，須提送與指導教授共同簽署之同意書。 

    (二)因故須更改指導教授，須提送碩士班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始得更改。 

 

九、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系所外委員至少一人。 

 

十、須修滿三十二學分(含當學期)，出席六人次解說音樂會或碩士班畢業音樂會，且完成下列

各組之規定，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一）作曲組： 

      1.公開發表三首於修業期間所作之原創作品。 

    2.通過鍵盤能力測驗：彈奏一首二十世紀風格的鋼琴作品，曲目自選，測驗日期定

於每學期作曲組期初考或期末考當日，欲參加鍵盤能力測驗者須於測驗日期一周

前提出申請。 

        3.舉辦一場作品發表音樂會，作品之音樂部分不得少於四十分鐘。 

 4.繳交以一首大型原創作品或原創作品集的創作理念與樂曲分析為題之論文。 

  （二）音樂學組： 

   1.於口試前至少公開發表一篇論文。 

   2.繳交以音樂學術為主題之論文。 

  （三）演奏(唱)組：論文以獨奏(唱)會曲目解說或解說音樂會報告取代碩士論文。 

        1.完成兩場獨奏(唱)會，繳交第二場獨奏(唱)會曲目解說，以論文標準格式撰寫，全

文字數不得少於3500字。  

        2.完成獨奏(唱)會與解說音樂會各一場，解說報告全文不得少於標準格式三十頁，本

文字數不得少於20000字。 

  （四）指揮組：舉辦兩場指揮音樂會，或指揮與解說音樂會各一場。論文以音樂會解說報

告取代碩士論文，主題需與指揮相關，解說報告全文不得少於標準格式

三十頁，本文字數不得少於20000字。 

 

十一、學位考試時間，須於作品發表音樂會、獨奏(唱)音樂會或解說音樂會結束兩週(含)之後

進行。  

 

十二、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 

 

十三、舉辦碩士班解說音樂會或第二場獨奏(唱)音樂會及口試時，研究生須自行錄影(音)，並

分別於音樂會及口試結束後一星期內將錄影(音)檔案繳交至系辦公室，檔案收到後，口

試成績才會送達教務處。 

 

十四、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十五、本規定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